安徽省华隆钙业有限公司“3·17”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19年3月17日16时许，安徽省华隆钙业有限公司在建氢氧化钙车间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名作业人员当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51余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安徽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232号）规定，县政府成立了由县应急管理局局长为组长，县监察委、县公安局、县住建局、县总工会、县人社局、县应急局有关人员为成员的事故调查组，于3月28日依法对事故原因开展调查、取证等工作，同日，县公安局对张通私刻公章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于2019年8月9日将公章鉴定证书呈送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对事故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和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整改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安徽省华隆钙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08月11日 ，法定代表人朱俊胜，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700764782727B ，坐落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木镇镇工业园区，经营范围：非金属矿加工与销售；氧化钙、氢氧化钙生产线（炉窑、机电设备、工业自控、监控、环保设施等）设计，技术改造及相关咨询服务；样品理化分析、鉴定；新产品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于2018年11月份在县经信委备案年产40万吨钙基功能材料生产线技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350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3100万元，计划2018年开工，2020年竣工。项目建设标准厂房1600平方米，购置安装年产20万吨氧化钙粉体加工线两套；年产20万吨氢氧化钙生产线两套；增装1250KVA变压器供电装置1套，以及环保设备6台。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处置情况

 2019年3月17日16时左右，安徽省华隆钙业有限公司新建氢氧化钙钢结构厂房工地上，电焊工张希近在完成钢结构焊接作业结束时，不慎从约15米高钢结构横梁处摔下。现场人员立即拨打了120电话，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确认张希近已经死亡。

事故发生后，县政府分管领导、县应急管理局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了解事故情况，并指导善后处理及社会稳定工作。

    死者情况：张希近，男，汉族，焊接作业工，1972年1月23日生，安徽省凤台县丁集乡炮楼村炮楼六队387。

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没有使用个人安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冒险进行违章施工作业是造成该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安徽华隆钙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年产40万吨钙基功能材料生产线技改项目未履行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

2.安徽华隆钙业有限公司在氢氧化钙生产车间工程施工单位发生变更后未按规定办理施工许可手续，违规施工。
3.安徽华隆钙业有限公司工程招标审核把关不严，在未审核投标人相关资质原件和委托书的情况下，将建设工程违规发包。

4.安徽华隆钙业有限公司现场安全管理不规范，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未有效督促作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现场危险作业制度落实不到位，未确认作业人员的上岗资格及劳动防护用品的作业要求，未确认现场作业条件符合安全作业要求等制度。

5.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不到位。公司对现场作业人员违章违规作业，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6.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公司未对承包单位从业人员进行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等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进行教育和培训。

（三）事故性质

    安徽省华隆钙业有限公司“3·17”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现场操作人员在没有使用任何个人安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进行违章冒险施工作业而造成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张希近，安徽省华隆钙业有限公司建设氢氧化钙生产车间电焊工。安全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差，在无个人安全防护用品、未按照登高作业相关规定的情况下，违章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二）张通，承建安徽省华隆钙业有限公司氢氧化钙生产车间钢结构工程。在无相关施工资质的情况下，私刻企业公章，假冒合肥龙兴钢构有限公司，非法承建安徽省华隆钙业有限公司氢氧化钙生产车间钢结构工程，并造成一人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三）何来保，安徽省华隆钙业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负责公司基建、绿化、后勤、原材料采购工作。在公司生产线技改项目工程招标审核过程中，未审核投标人相关资质和委托书，将建设工程违规发包。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责令安徽省华隆钙业有限公司根据本单位相关规定，对其进行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四）储洪波，安徽省华隆钙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安全、环保、办公室工作。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时，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履行制止和纠正从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等职责不到位。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15号）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对其处人民币6000元(￥600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五）安徽省华隆钙业有限公司，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未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工程施工单位发生变更后未按规定办理施工许可手续，工程招标审核把关不严，在未审核投标人相关资质原件和委托书的情况下，将建设工程违规发包。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未对承包单位的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审核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没有根据其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向从业人员通报；未有效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建议对安徽省华隆钙业有限公司处人民币叁拾肆万玖仟元(￥34900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五、整改意见及防范措施

（一）安徽省华隆钙业有限公司应从此次事故中深刻吸取教训，规范建设工程发包管理制度，加强承包单位资质的审核，将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从而不断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二）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认真开展企业新、改、扩建项目安全隐患大排查，重点做好承包单位资质审核、特种作业人员持证、安全培训自查自改工作，杜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行为，特别是吊装、建筑物拆除、动火作业、高处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危险作业，应当确定专人进行现场统一指挥，严格遵守作业方案、操作规程和安全防范措施，督促从业人员尤其是承包单位员工严格执行本单位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彻底排查和清除安全隐患，有效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我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三）各乡镇、县经济开发区、县直有关单位要充分认清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强化“红线意识”，筑牢“底线思维”，以推进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六项机制”制度化规范化和“铸安”行动常态化实效化为抓手，全面分析评估本行业领域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和隐患，始终坚守“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全面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强化各项安全生产防范措施落实，促进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安徽省华隆钙业有限公司“3·17”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2019年8月16日
安徽省华隆钙业有限公司“3·17”一般

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名单

序 号       单  位           签  名        备  注

1        县应急局                          组 长

2        县监察委

3        县公安局

4        县住建局
5        县人社局

6        县总工会

7        县应急局



